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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9次校務會議決議事項
 
 會議日期：69年1月12日

 
案 號： 第1案
提案單位： 校長交議
案 由： 本校為迎接自強年，應繼續加強反共愛國教育與心理建設教育，促進青年精誠團結，自強不息，以完

成復國建國勝利成功案。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並請教務處及訓導處切實研訂辦法執行。
 
案 號： 第2案
提案單位： 校長交議
案 由： 茲修訂本校組織規程草案，請追認案。
決    議： 修正通過(部分條文請學校按照修正意見函報教育部核示)。
 
案 號： 第3案
提案單位： 法商學院
案 由： 本院為配合自強年之推行，應如何加強展開各項愛國活動，請討論案。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並請教務處、訓導處及人事室切實研訂辦法執行。
 
案 號： 第4案
提案單位： 教務處
案 由： 擬訂本校學則第七條修正草案，請討論。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並報教育部核備。
 
案 號： 第5案
提案單位： 教務處
案 由： 擬訂本校研究所碩士班章程修正草案，請討論。
決    議： 照案通過，並報教育部核備。
 
案 號： 第6案
提案單位： 教務處
案 由： 擬訂本校碩士學位考試細則草案，請討論。
決    議： 修正通過，並報教育部核備。
 
案 號： 第7案
提案單位： 歷史系
案 由： 請將大專預官複選考試「中國近代史」科目改為「中國現代史」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轉函國防部參考辦理。
 
案 號： 第8案
提案單位： 植物學系
案 由： 請政府在每年舉辦高等考試時，將「植物學」一科列入科技類科參加考選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轉函考試院參考辦理。
 
案 號： 第9案
提案單位： 蘇義雄(統計系)、張金裕、吳智、胡振華、李鍾元、朱嗣德、范衡生、李祖培、蘇義雄(法律系)
案 由： 新聘具有國外學位之教師應從嚴審查其學經歷案。
決    議： 修正通過，凡新聘教師均應從嚴審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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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號： 第10案
提案單位： 黃大受、王維林、陳繩德
案 由： 台北夜間部各系增設專任系主任，以建立制度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參考辦理。
 
案 號： 第11案
提案單位： 蘇義雄(統計系)、張金裕、胡振華、朱嗣德、吳智
案 由： 為請確實執行「新聘專兼任教師(包括助教)須經科系所會議通過」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參考辦理。
 
案 號： 第12案
提案單位： 農學院
案 由： 請准糧食作物研究所設立博士班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核示。
 
案 號： 第13案
提案單位： 農學院
案 由： 請准將糧食作物研究所改名為「農藝學研究所」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核示。
 
案 號： 第14案
提案單位： 農學院
案 由： 請准成立農產運銷研究所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核示。
 
案 號： 第15案
提案單位： 理工學院
案 由： 請在本校植物學研究所增設博士班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核示。
 
案 號： 第16案
提案單位： 法商學院
案 由： 請准設立管理研究所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核示。
 
案 號： 第17案
提案單位： 理工學院
案 由： 請成立化學研究所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核示。
 
案 號： 第18案
提案單位： 理工學院
案 由： 請准將本院應用數學系名稱修訂為「應用數學與資訊科學系」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核示。
 
案 號： 第19案
提案單位： 應用數學系
案 由： 請學校設法支援本系迫切需要之員額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核示。
 
案 號： 第20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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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單位： 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
案 由： 為請將本所「公共行政暨政策研究所」正名為「公共政策研究所」，以符實情。
決    議： 本案先交法商學院院務會議詳加研究，再送請學校參考辦理。
 
案 號： 第21案
提案單位： 化學系
案 由： 請建築化學系館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參考辦理。
 
案 號： 第22案
提案單位： 化學系、土壤系、植病系
案 由： 請接裝天然煤氣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參考辦理。
 
案 號： 第23案
提案單位： 電子資料處理中心
案 由： 為適應電子計算機應用推廣之趨勢，符合政府對電腦教學之要求，應請將電子計算機應用課程列為理

工、農、法商各院系必修科目，請討論案。
決    議： 原則通過，送請法商學院列為該院各學系必修科目，函報教育部核示。在未奉教育部核准前仍由

該院各學系列為選修科目，並儘量鼓勵學生選修(其他各學院得參考辦理)。
 
案 號： 臨時動議第1案
提案單位： 地政系
案 由： 請准設立地政研究所案。
決    議： 送請學校函報教育部核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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